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江西铜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查验江西铜业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件资料，并

审阅了财务报告和风险指标，对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

现将有关风险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江西铜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2 月 8 日，是经原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企业名称：江西铜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嵩

注册资本：26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6 年 12 月 08 日

登记机关：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丰和中大道 1100 号金融街.世纪中心 B 座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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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财务公司内部控制基本情况

（一）控制环境

财务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组织健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关于有限

责任公司的要求以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有关要求，设立了股东会、董

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在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

酬管理委员会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在高级管理层下设立了信贷审查委员会、同

业与投资业务审查委员会和信息科技委员会，对总经理负责，各专门委员会的职责

权限、任职资格、议事规则、工作程序以及委员的任职条件具体明确。“两会一层”



和各委员会能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履行职责。

财务公司目前共设十二个部门，分别是：公司业务部、资金结算部、计划财务

部、综合管理部、党群工作部、稽核审计部、金融市场部、交易拓展部、风险管理

部、内控管理部、法务合规部和信息科技部。

（二）风险识别与评估

财务公司按照监管部门和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管理要求，通过建立风险管理

的三道防线，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体系，优化业务制度建设，深化信息沟通共享，

对风险进行有效识别和管理。

财务公司确立了风险管理三道防线，即各业务部门实施有效自我控制为第一道

防线，是直面风险、应对风险的主体，负责落实风险管理责任，是风险管理的第一

责任人；计划财务部、信息科技部、风险管理部、内控管理部、法务合规部与综合

管理部为风险管理第二道防线的职能部门，是协助第一道防线进行风险管控的职能

部门；稽核审计部和党群工作部为风险管理第三道防线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检查、

监督第一、二道防线的工作，确保风险管控工作符合财务公司董事会与高级管理层

要求。为确保客观性与独立性，第三道防线没有直接管控责任。

各部门主要风险识别和评估情况如下：

第 一 道

防线

资金结算部、公司业务

部、金融市场部、交易

拓展部

风险直接责任部门，在其业务运作过程中对风险

进行识别、评估和应对，对业务风险承担主要责

任。

第 二 道

防线

计划财务部、信息科技

部、风险管理部、内控

管理部、法务合规部、

综合管理部

风险的管理部门，对具体的风险管理和控制程序

进行持续性监控，包括协助第一道防线的业务部

门制订各种控制策略、实施政策和程序、收集相

关信息、树立组织层面的整体风险控制观等。

第 三 道

防线

稽核审计部、党群工作

部

风险管理的监督部门，开展稽核、审计、监督、

调查和问责工作，对风险管理全流程的有效性进

行检查和监督。

（三）控制活动

财务公司各项业务的开办均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以

及批准文件的规定。从开业至今，制定涵盖了结算业务、信贷业务、投资业务（固

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业务）、外汇业务、风险控制、信息控制、应急准备、内部



控制和稽核审计等前中后台各类制度。财务公司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企业集团财

务公司监管评级办法》的规定。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全面风险管理的精神和要求，财务公司始终秉持“立足集团、服务集

团、规范经营、稳健发展”的经营理念，在强监管的严峻形势下，以控制风险为首

要任务，积极贯彻落实上级监管部门各项要求，在做好存贷等传统业务同时，切实

履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职责，通过以风险为本的经营理念，强化制度修订和内部

稽核力度，保障了各项业务的平稳运行。

（四）应急准备

财务公司建立了《重大金融风险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多个应急制度，为迅

速有效处置重大金融风险和突发事件，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风险和损失提供了制

度支持。财务公司成立了重大金融风险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按照快速反

应、果断应对，统一指挥、分级负责，依法处置、稳妥缜密等处置原则开展突发事

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同时建立了相应的预防预警制度，加强跟踪、监测各渠道所获

取的风险信息，评估相关对象的风险状况，有效预防突发事件的发生。

（五）内控评价

财务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编制了相关内控手册，每年对

内控有效性评价，以保证业务活动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发现并纠

正错误和防止舞弊，保证业务资料和会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促进战略目标

的达成。目前，财务公司所有纳入评价范围的业务与事项均能严格按照相关内部控

制制度开展，内控制度均能得到有效执行，达到了内部控制的目标，不存在重大缺

陷，财务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运行是有效的。

三、财务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一）经营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2,825,145.75 万元，总负债 2,381,424.54 万

元，净资产 443,721.21 万元，202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57,432.09 万元，实现净利润

37,196.29 万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总资产 2,442,642.37 万元，总负债 1,982,841.1 万元，

净资产 459,801.27 万元，2025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4,506.51 万元，实现净利

润 19,275.75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管理情况



自成立以来，财务公司一直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集团财务

公司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条例以及公司章程规范经营行为，加强内部

管理。根据对财务公司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尚未发现风险控制体系存在重大缺

陷。

（三）监管指标

根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要求，财务公司当前各项风险监管指标均

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监管评级办法》规定的阈值范围，未发现触及监管红线的

风险事项。

（四）公司存贷情况

公司根据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相关决议及与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

务协议》在财务公司开展存贷款等金融业务，同时本公司制定了风险处置预案，进

一步保证了在财务公司的存贷款资金安全，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存款风险。

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余额为 0.01 亿

元，贷款余额为 26.00 亿元。

四、风险评估意见

基于以上分析与判断，公司认为:

（一）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

（二）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现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形，财务公司经营

业务符合监管指标要求；

（三）财务公司成立至今严格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之规定经营，

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不存在重大缺陷。本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

业务风险可控。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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